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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10月18日

（2022）浙0681民初6544号
卢森威、吴佳兴：本院受理孙俞霁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
0681民初65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418号

周桃：本院受理原告林倾然与被告周桃侵害外观设计
专利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3民初4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419号

周桃：本院受理原告林倾然与被告周桃侵害外观设计
专利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3民初4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425号

永康市兆淼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州爱吧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兆淼日用品有限公司,杭州
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民初42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1660号

蔡国新：本院受理深圳市叁拾柒度伴科技有限公司与蔡
国新、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7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0619号

姚文川:本院受理原告张樨峰与被告姚文川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6日
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6559号

周恩叶、黄建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旭萍五金

厂诉你们及第三人温州万鸿眼镜有限公司管理人与破产
有关的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庭前调解
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12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340号

聂红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瑞安市支公司诉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瑞安支公司及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庭前调解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3688号

陆金荣:本院受理原告张聂与被告陆金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402民初368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3641号

杨松锦：本院受理蒋烩诉杨松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欠款
2888元，支付利息106.2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暂计200
元；2、被告赔偿原告因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3000元；3、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高新法庭第三法庭由审判员吴斌独任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3533号

李明发：本院受理原告张言本诉被告李明发、浙江立
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6753号

徐红琴:原告王高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只
能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
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
款62066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3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许村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破2号

2022年1月21日,本院根据海宁凯能通风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海宁众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债务人债务总额达
2037103.32元，可供清偿的财产共计1138.18元，但管理
人垫付的破产费用已达2816.28元，债务人的财产已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故管理人请求宣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债
务人的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到期债
务的能力，已符合破产条件，且财产明显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亦符合终结破产程序的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分别于2022年8月29日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
于2022年10月12日裁定终结海宁众诚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破43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浙江优格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年10月11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浙江优格实业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为债务
人浙江优格实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浙江优格实业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12月5日前向管理人浙江
海翔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
路178号钱江大厦7楼；联系电话:15967135109、
13616832741;联系人:杜律师、项律师)申报债权，并提交相
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优格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公司
权证照、财务账册、凭证和重要合同文书、财产持有人应尽
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相关资料。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6日14:30在本院第15法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和线下方式同
时进行，债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方式，线上和线
上参加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准时参加。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932号

尹龙仔：本院受理原告窦奎龙与被告尹龙仔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481民初39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尹
龙仔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窦奎龙借款本金
6070元，支付利息2640元，合计871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尹龙仔负担。公
告费560元，由被告尹龙仔负担（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直
接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
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6576号

韩剑光: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海涛与被告韩剑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281576元及利息损失（以28157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
倍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6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10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915号

湖州豪展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明
佑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与湖州豪展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481民初391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驳回原
告海宁明佑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772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20元，公告费560元，
由原告海宁明佑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6528号

徐利峰(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8612185274)：
本院受理原告张永明诉被告徐利峰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
被告徐利峰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遇节假日顺延）14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067号

潘政：本院受理原告安吉星娅副食品商店诉潘政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3067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安吉星娅副食品商店撤诉。

案件受理费2240元（减半收取）、公告费560元，由原告安吉
星娅副食品商店负担。本裁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102号

李学强、童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指南车清洗设备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学强、童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它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
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本金2451306元及支
付利息35565元(已按月利率1%算至2022年9月15日，以
后仍按此利率算至实际付清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3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764号

汤阳鹏(住浙江省武义县王宅镇汤处村上汤路50-1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3199605144112):本院受理
原告余庆烂与被告汤阳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浩汤阳鹏于判决生放后五日内支付原告余庆烂
货款1301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
年7月2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已预收受理费250元，应收
12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76元，被告汤阳鹏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视为送
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816号

傅杰伟（住浙江省武义县新宅镇沿溪村下河坑30-1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3199004103518）:本院受理
原告岳朝江与被告傅杰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于被告傅
杰伟下落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
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
人民币28500元整;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760
元(该利息以28500元为本金，从2022年6月22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暂计至起诉之日)上述款项共计29260元。三、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12
月7日9时40分在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通讯员 王正平 邵秋玲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白龙桥人民法庭（以下简称白

龙桥法庭）下辖4个乡镇——白龙桥镇、琅琊镇、长山乡和

沙畈乡，负责辖区范围内的民商事案件和执行案件。立足

辖区乡村工作实际，白龙桥法庭不断创新工作机制，“走出

去”“请进来”“广普法”相结合，加大司法供给力度，让大量

纠纷止于未发、化于萌芽。

2020年度，白龙桥法庭共收案1484件，人均结案423

件。2021年以来，法庭以诉源治理为契机，紧抓社会基层

治理，多管齐下，至年底收案量同比下降32.2%；2022年以

来，至9月底，收案量同比下降50.57%，基层矛盾深层化解

成效显著。

走出去
拓宽基层治理“朋友圈”

白龙桥镇因集体土地征收引发的纠纷较多，一起涉及

村民青苗补偿费的群体性纠纷，就是在白龙桥法庭法官们

积极“走出去”中得以顺利化解。

苗木种植户曾某等人向白龙桥镇龙蟠村村民委员会

集体土地承包户徐某等十多名户主流转租用承包田种

苗。因土地被征用，双方对土地上青苗的补偿款归属产生

争议。集体土地承包户们认为，该承包地在承包期间被政

府征收，青苗补偿款应归于自己。曾某等人认为，谁种的

青苗应由谁享有青苗补偿款。

白龙桥法庭庭长得知这起群体性纠纷后，带领法官

们深入田间地头，找土地承包户谈心，向他们普法说理；

同时与村干部保持沟通，借力推动调解工作。法官耐心

细致地讲解利益平衡和利益最大化的道理，感动了十多

户承包户，苗木种植户与土地承包户最终握手言和，就青

苗补偿费的分配方案达成一致，顺利办理了领款手续。

白龙桥法庭的每一位法官对接一个乡镇，凭借“法官

进网格”形成的网格化纠纷上报机制和“共享法庭”的实时

线上联络，与乡镇村社干部密切协作、互促共进。在矛盾

纠纷产生初期，网格法官便有针对性地“送法上门”或“云

上”提供法律意见，增强乡镇（村社）法治力量，将矛盾化解

在前端。

请进来
增强多元解纷“新效能”

白龙桥法庭设立了不同特色的调解室，如村干部联

络处、人民调解室、律师咨询调解室、心理疏导室等，优化

诉前调解资源，充分发挥乡镇干部、“老娘舅”调解员们区

域熟悉、经验丰富的优势，邀请他们线上或线下参与调

解；同时以“共享法庭”为支点，向行业协会及金融、保险、

邮政等部门延伸，邀请专业群体和相关人士共同参与化

解争议。

施某因与胡某感情不合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承办人

在与施某的交流过程中，发现夫妻俩存在较大年龄差，故

在情感需求、生活细节等方面矛盾不断，但双方夫妻感情

并未达到破裂的程度，仍有挽回余地。因此，承办人特意

邀请了心理咨询师、人民调解员共同参与案件调解。在心

理咨询师专业真诚的情感疏导、人民调解员耐心细致的劝

慰调解下，施某从最初的“不离不休”，到愿意心平气和与

胡某交流双方各自存在的问题，共同为婚姻家庭的维系经

营而努力。

广普法
筑牢法治屏障“淳民风”

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不仅是人民法庭的应负之责，也

是法庭密切联系群众的路径之一。为此，白龙桥法庭打造

了“法治课堂进校园”“民法典走村社”“企业经营风险规

避”等法律服务特色品牌，聚焦重点群体，建设法治阵地

高地。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白龙桥法庭把对

中小学生普法作为提升公民整体法律素质的一个重要突

破口：充分利用“共享法庭”平台，在辖区内的婺城小学、婺

城中学和长山小学等学校先后开展了法治教育活动十余

次；形成“法庭-校园”线上线下两级普法教育条线，以便

利的线上协调方式，同步推进线下普法系列活动，结合师

生的多元司法需求和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特点，定制专属司

法服务套餐；定期举办“法治开放日”活动，组织中小学生

分批来法庭参与庭审观摩、模拟法庭等。

用脚步丈量民情、以行动服务民生。白龙桥法庭将全

面落实“共享法庭”建设，强化“乡镇＋村社”网格化联络，

跟进商会、企业法律需求，关注法治校园建设，持续深入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全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把司法服务送

到群众家门口，为辖区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贡献司法

智慧和力量！

白龙桥法庭制定专属司法服务套餐，积极开展中小学生法

治教育活动

金华婺城法院白龙桥法庭：

“走出去”“请进来”“广普法”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